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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金有关事项的迪知 

各区政府，币各有关部门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 

业陕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发改财金〔2022) 271 号）等有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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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经币政府研究同意，现就做好本币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房屋租金减免工作通知如下： 

减免对象 

本通知适用于在京汪册或在京纳税并承租本币各级机关事 

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

业）京内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小

微企业）。服务业的范围可通过国家统计局 《2017 年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 ）及《关于修订＜三次产业划分规

定（ 2012 ) ＞的通知》（国统设管函〔2018) 74 号）进行认定。 

小微企业的范围可参考国家币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小微企业名

录查询模块，或由承租方提供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 号）、《关于印发＜金

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5) 309 号）划型

标准的证明材料予以认定。 

减免要求 

2022 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的国有房屋，根据

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减免 2022 年 6 个月租金；其他地

区减免 3 个月租金。减免工作应在上半年基本完成；本《通知》 

发布后新增中高风险地区需要补充减免至 6 个月的，自列为中高

风险地区起 2 个月内完成。承租方 2022 年内实际租期不满一年

的，根据实际租期按比例享受减免。租赁合同已涉及免租期等特

殊情形的，由租赁双方协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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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方式 

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可采取免收、退还等方式减免租金。经双

方协商一致，也可按照减免标准采取免费延长合同租期等其他方

式实施。对于存在转租情况的房屋，转租方为本市机关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的，由出租方、转租方分别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

标准为转租方、最终承租方减免租金；转租方为非上述国有单位

的，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应当按标准为转租方减免租金，并通过与

转租方、最终承租方共同签订减免协议等方式要求转租方将所减

免租金全部减免至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并倡导转租方合理

分担减免额度。对于转租方无故截留减免租金或拒不配合减免工

作的，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可在减免协议中约定采取将其列入国有

房屋租赁“黑名单”、对其行为予以曝光或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等

方式处理。 

减免流程 

（告知 

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应当及时主动将减免政策、申请流程、申

请材料要求、联系方式等信息告知承租方。 

（申请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向出租方提出申请，并按照出租方要求

及时提供小微企业相关证明材料，并对提供上述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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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应当及时受理减租申请并告知审核结果。 

对不符合减免条件的，应及时告知并做好政策解释。 

（四）减免 

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其中币级行政机关事

业单位报主管部门批准）后，与相关方签订相关协议，做好相关

材料存档，并根据约定减免租金。 

具体流程可参照附件 1 执行或进一步细化。 

支持措施 

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减免租金的房屋业主，符合

现行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规定的，依法予以减免。 

对承租非国有房屋且无法获得租金减免的小微企业，所在区政府

可结合实际给予适当帮扶。因减免租金影响经营业绩的国有企事

业单位，上级部门在考核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认可。 

有关要求 

（明确责任分工。国有房屋出租单位是落实租金减免工

作的实施主体，各区、各机关事业单位和各币管企业负责组织所

管理国有单位开展租金减免工作。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币机关

事务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市文资中心等单

位根据职责做好归口督促指导。 

（建立工作机制。各区、各机关事业单位和各币管企业

应当尽快摸清所管理国有单位的房屋租赁情况，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责任部门，强化监督检查，优化减免程序，主动向承租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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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联系方式、工作流程和申报材料要求等信息，认真做好政策解

答，减免任务较重的部门可专门设立办事窗口，提高减免效率。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涉及小微企业租金减免工作 

的各区、各机关事业单位和各市管企业分别向市国资委、市机关

事务局和各币级国资监管机构报送《本市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

联络表》（见附件 2) 。各区、市机关事务局、各币级国资监管

机构于每月 1 日前将本系统减免工作进展以及所管理单位填报

的《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统计表》（见附件 3 ）汇总后报送市国资 

委。 

（三）依法合规操作。各单位在租金减免工作中应当坚决防

范违法违纪违规操作，严防利益输送、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暗

箱操作等行为。各区、各部门应当适时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七、其他事项 

其他不在本通知适用范围但经营业态及规模符合服务业小

微企业相关标准的机构，确因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困难并提出减租

诉求的，相关国有房屋出租单位结合国资监管有关规定和自身实

际，履行相关程序后可将其纳入减免范围并参照本通知实施减

免。鼓励区域内非国有房屋租赁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分 

担疫情带来的损失。 

涉及上币公司，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应从其规 

定；本市集体企业可参照本通知执行；本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京外房屋的租金减免事项参照当地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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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通知下发之日，本市被列为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区包括朝阳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本市后续

中高风险地区调整情况以“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公布为准。 

本通知解释权归印发单位所有。 

附件：1．本市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减免 2022 

年国有房屋租金操作指引 

2．本市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联络表 

3．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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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市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申请减免 2022 年国有房屋租金操作指引 

为落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

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发改财金〔2022) 271 号）等文件精

神，根据币国资委等部门《关于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尸房屋租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国资发〔2022) 5 号）有关要

求，制定本指引。 

减免对象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享受减免 

1. 2022 年内承租北京币所属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京内国有房屋， 

2．所从事行业分类为服务业， 

3．在京注册或在京纳税。 

减免标准 

2022 年本币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的国有房屋， 

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减免 2022 年 6 个月租金，其

他地区减免 3 个月租金。其中承租方 2022 年内买际租期不满一

年的，根据实际租期按比例（实际承租天数／365 天）享受减免。 

租赁合同已涉及免租期等特殊情形的，由租赁双方协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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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指引公布之日，本币被列为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区包括朝阳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后续本币

中高风险地区调整情况以“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公布信息为准。 

减免方式 

出租方在减租期内可采取以下方式为符合条件的承租方减

免租金： 

1．承租方尚未支付租金的，出租方可直接予以免收。 

2．承租方已支付租金的，出租方可从合同期内尚未支付的租

金中抵扣，尚未支付部分不足以抵扣或承租方要求退还的，可由

出租方直接退还。 

3 经双方协商一致，出租万也可按照减免标准采取免费延长

合同租期等方式实施减免。 

4 对于存在转租情形的房屋，如最终承租方属于减免对象

的，则转租方不享受减免，并应将国有单位减免的租金全部落买 

到最终承租方。 

减免流程 

1 资格查询。承租方可参考国家币场监管总局小微企业名录 

(http: //xwqy. gsxt. gov. cn/)初步查询是否属于小微企业，尚

未纳入名录的，可对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金融业企业划型

标准》确认。服务业可对照《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确认（上述文

件见附录）。 

2 提交申请。符合条件的承租方可向出租方提出减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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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需提供以下材料（加盖公章）: 

(1）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和租赁合同复印件； 

(3）小微企业需另外提供小微企业名录查询结果复印件（加

盖公章），无法提供查询结果的，可与出租方商定其他便捷高效

的认定方式。 

3．受理申请。国有房屋出租单位自收到承租方租金减免申请

材料后，根据《关于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

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对承租方的减免资格及减免标准进行审

核，于 10 个工作日内告知承租方初步审核结果。 

4．实施减免。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履行相关程序后，与符合条

件的承租方签订减免协议，并根据约定减免租金。对于涉及转租

情形的，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可与转租方、最终承租方共同签订减

免协议，并在协议中约定由转租方将所减免租金全部减免至最终

承租方。 

五、重要提示 

1．申请减免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须向出租方承

诺并提供真实客观的信息，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对通过提供虚假信

息享受减免的承租方可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对于存在转租情形的国有房屋，转租方无故截留减免租金

或拒不配合减免工作的，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可在减免协议中约定

采取将其列入国有房屋租赁“黑名单”、对其行为予以曝光或提 

一 11- 



前解除租赁合同等方式处理。 

六、政策咨询 

国有房屋出租单位是落实租金减免工作的实施主体，符合条

件的承租方可向其咨询相关政策及流程，如有争议，也可向国有

房屋出租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联系方式详见下表）。 

本市国有房屋出租单位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口 
序 丫万 国有房屋出租单位 主管部门 联系电话 

I 
首农食品集团等市国资委 

监管企业 
市国资委 83970931; 83970393 

2 
中关村发展、首发展集团 

及所属企业 

市科委中关村 

管委会 

64840867; 

64853163 4 	502 

3 
北京文投、歌华传媒等 

文化企业 
市文资中心 62060545; 62060347 

4 
亦庄投资控股等经开区 

管委会 
经开区管委会 67886822; 67880486 

户、
‘
》
 

 
市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市机关事务局 55575083; 55575077 

6 
市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所属企业 
市财政局 55591976;55591995 

7 

区政府所属各级机关事业单 

位及其所属企业 

东城区政府 67196929; 67196908 

8 西城区政府 66112569; 66117164 

9 朝阳区政府 65094387; 65094688 

10 海淀区政府 88497112; 88499582 

11 丰台区政府 
63258435; 63893253; 

63702063; 6383737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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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序 1亏“ 国有房屋出租单位 主管部门 联系电话 

12 

区政府所属各级机关事业单 

位及其所属企业 

石景山区政府 
88708858-209; 

88708858-155 

13 门头沟区政府 61807593; 69822144 

14 房山区政府 81312573; 81312699 

15 通州区政府 80881027; 69516250 

16 顺义区政府 89446776; 89440556 

17 昌平区政府 
69702606; 

69716 79 0-8 1346 

18 大兴区政府 81296246; 81296225 

19 怀柔区政府 69680955; 69691922 

20 平谷区政府 89996452; 89995664 

21 密云区政府 69043376; 69029200 

22 延庆区政府 69183951; 69184627 

七、附录 

I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申请表（参考模板） 

2．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引自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 号） 

3．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引自银发〔2015) 309 号） 

4．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引自国统设管函〔2018) 74 号） 



附录 1 

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申请表 
（样表，供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参考使用） 

申请方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所属具体行业 

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口小型企业口微型企业 

・ 个体工商户 

2021 年末资产总额／万元今 2021 年营业收入／万元 

2021 年从业人员／人 租赁用途 

租赁房屋地址 房屋所在区 

申请人 联系电话 

申请租金减免类型 

减免方式 

口 	免收 

口 退还 

口 	延长 

减免金额 	 万元 

年 	月 	日 减免 	天即： 	年 	月 	日至 

・ 其他 

申请材料列表 

口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口租赁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口小微企业名录查询结果复印件（加盖公章） 

・ 其他 

・ 其他 

・ 其他 

郑重承诺：本单位承诺填写的所有信息和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虚假，本单位愿为

此承担相关责任，并主动配合国有房屋出租单位退还已减免的房屋租金。 

申请人签字： 

（加 盖 公 章） 

年 	月 	日 

* 2022 年内注册成立的单位可填写注册资本（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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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里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 营业收入（ Y) 万元 500< Y<20000 50 'Z Y<500 Y< 50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 < 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 Y<40000 300< Y<2000 Y< 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6000< Y<80000 300< Y<6000 Y<300 

资产总额 (Z) 万元 5000< Z<80000 300< Z<5000 Z< 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5000< Y<40000 1000< Y<5000 Y<'oOO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500< 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3000< Y<30000 200 < 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200 20<X<100 X< 2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 Y<30000 100< 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 X<1000 20 < X<300 X<2 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 Y<30000 100< 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 <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 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2000< 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 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 从业人员（X) 人 100 <X<300 10<x<100 X< 10 

服务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Y<10000 50<Y<1000 Y<5 0 

房地产开发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 Y<200000 100<Y<1000 Y<100 

经营 资产总额 (Z) 万元 5000< Z<10000 2000< 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 <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 <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 从业人员（X) 人 100 <X<300 l0(x<100 x<10 

业 资产总额 (Z) 万元 8000 (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 <X<300 10 <X<100 x<10 

注：上表内容引自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J 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

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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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 

行业 类别 类型 资产总额 

货币金融服 

务 

货币银行服务 
银行业存款类

金融机构 

中型 5000 亿元（含）至 40000 亿元 

小型 50 亿元（含）至 5000 亿元 

微型 50 亿元以下 

非货币银行服务 

银行业非存款类

金融机构 

中型 200 亿元（含）至 1000 亿元 

小型 50 亿元（含）至 200 亿元 

微型 50 亿元以下 

中型 200 亿元（含）至 1000 亿元 
贷款公司、小额贷款

公司及典当行 
小型 50 亿元（含）至 200 亿元 

微型 50 亿元以下 

资本市场服务 证券业金融机构 

中型 100 亿元（含）至 1000 亿元 

小型 10 亿元（含）至 100 亿元 

微型 10 亿元以下 

保险业 保险业金融机构 

中型 400 亿元（含）至 5000 亿元 

小型 20 亿元（含）至 400 亿元 

微型 20 亿元以下 

其他金融业 

金融信托与管理

服务 
信托公司 

中型 400 亿元（含）至 1000 亿元 

小型 20 亿元（含）至 400 亿元 

微型 20 亿元以下 

控股公司服务 金融控股公司 

中型 5000 亿元（含）至 40000 亿元 

小型 50 亿元（含）至 5000 亿元 

微型 50 亿元以下 

其他未包括的 

金融业 

除贷款公司、小额贷

款公司、典当行以外

的其他金融机构 

中型 200 亿元（含）至 1000 亿元 

小型 50 亿元（含）至 200 亿元 

微型 50 亿元以下 

注：上表内容引自 《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5) 309 号）。 



附录 4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三次产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丁 4754-2017) 

门类 大类 名称 

第一产业 

A 农、林、牧、渔业 

1 农业 

2 林业 

3
  

畜牧业 

4 渔业 

第二产业 

B 采矿业 

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2 其他采矿业 

C 制造业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4 食品制造业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6 烟草制品业 

17 纺织业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1 家具制造业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7 医药制造业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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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日／丁 4754-2017) 	 r 

门类 大类 名称 

第二产业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3 金属制品业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 汽车制造业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41 其他制造业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S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 建筑业 

47 房屋建筑业 

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49 建筑安装业 

50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第三产业 

（服务业） 

A 5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B 11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C 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51 批发业 

52 零售业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3 铁路运输业 

54 道路运输业 

55 水上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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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丁 4754-2017) 

门类 大类 名称 

第三产业 

（服务业） 

56 航空运输业 

57 管道运输业 

58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5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60 邮政业 

H 住宿和餐饮业 

61 住宿业 

62 餐饮业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J 金融业 

66 货币金融服务 

67 资本市场服务 

68 保险业 

69 其他金融业 

K 房地产业 

70 房地产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1 租赁业 

72 商务服务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74 专业技术服务业 

7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6 水利管理业 

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78 公共设施管理业 

79 土地管理业 

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80 居民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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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丁 4754-2017) 

门类 大类 名称 

第三产业 

（服务业） 

81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82 其他服务业 

p 教育 

83 教育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84 卫生 

85 社会工作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6 新闻和出版业 

87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88 文化艺术业 

89 体育 

90 娱乐业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91 中国共产党机关 

92 国家机构 

93 人民政协、民主党派 

94 社会保障 

95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 

96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及其他组织 

T 国际组织 

97 国际组织 

注：上表内容引自 《关于修订＜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2012) ＞的通知》 （国统设管函〔2018) 

74 号）。 



附件 2 

本市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联络表 

单位名称： 

姓名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主管领导 

牵头部门 

负责人 

牵头部门 

联络员 



附件 3 

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统计表 

房
 
在
 
所
 
政
 

一
 

 

屋
 
行
 
区
 

挤
 
名
 
幻
 
称
 

序
 
号
 
主
 
管
 
部
 
出
 
书
 
租
 

*
 

方
 
扒
 

出租房屋地址 

门牌号 

承租的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名称 
分类 租赁用途 

承租房屋面 

积（平方米） 

减免 

天数 

减免租金 

总金额 

（万元） 

是否

存在

转租

行为 

区政府／市 

级部门沛 

管企业名称 

xx 有限 

公司 
xx fx 

xxx 街／路 xx 
号 xx 房间 

xx 有限公司 
小型／微 

型／个体 

餐饮／办公／医疗保健厂i解写店／美

容理发／超市便利店／仓储／培

训教育／商场零售／便民服务／

其他 

00.0 00 00.0 Jt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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